
	车型
类别
	道路临时停车位
	公共停车场
	住宅小区停车场（不具备协商条件的）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

	
	
	露天停车场
（含立体停车库、楼）
	地下停车场
（含立体停车库、楼）
	业主共用（有）露天停车位
	普通车库、规划的地下停车场
（含人防工程）
	露天停车场、地下停车场
（含立体停车库、楼）

	
	日间收费
8:00-22:00
	夜间
收费
	连续24小时
	日间收费
8:00-22:00
	夜间
收费
	连续
24小时
	日间收费
8:00-22:00
	夜间
收费
	连续24小时
	计时收费
	包月最
高限价
	计时收费
	包月最
高限价
	计时收费

	
	半小
时内（含）
	半小
时以上1小
时内（含）
	1小时
以上
	
	
	半小
时内（含）
	半小
时以上1小时以内（含）
	1小时
以上
	
	
	半小时内（含）
	半小
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
	2小时
以上
	
	
	半小时内（含）
	半小
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
	2小时
以上
	连续
24小时
	车位
使用费
	停车
服务费
	半小时内（含）
	半小
时以上2小时以内（含）
	2小时
以上
	连续
24小时
	车位
使用费
	停车
服务费
	半小
时内（含）
	半小时
以上1小时内（含）
	1小时以上
	连续
24小时

	小
型
车
	免费
	1元
	加收1元/
小时
	免费
	不设最高限价
	免费
	1元
	加收1元/
小时
	免费
	最高
8元
	免费
	1元
	加收1元/
小时
	免费
	最高
9元
	免费
	1元
	加收1元/
小时
	最高
8元
	20元
	10元
	免费
	1元
	加收1元/
小时
	最高
8元
	100元
	20元
	免费
	2元
	加收1元/
小时
	最高
不超过15元

	大
型
车
	/
	/
	
	/
	/
	免费
	3元
	加收1元/
小时
	8元/次
	最高
15元
	/
	/
	/
	/
	/
	免费
	3元
	加收1元/
小时
	最高
20元
	/
	/
	/
	/
	/
	/
	/
	/
	/
	/
	/
	/

	说明：1.时间段划分：日间：08时至22时（含），夜间：22时至次日08时。
2.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算；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重新计时、累加计费。
3.住宅小区业主共用（有）露天停车场先满足小区业主停车需求，再对外开放收费。
4.住宅小区内属业主产权的停车泊位只收取停车服务费。
5.住宅小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包季、包年的，可适当下浮。
6.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类型: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博物馆、殡仪馆、图书馆等）面向公众开放的停车设施及其他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医院车位使用人持当日医院票据4小时内（含）免费，4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1元，每天不超过8元。
7.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设施可参照上述相应区域收费标准执行。
8.免费停放区域的“僵尸”车辆，连续停放超过72小时后，建议按照2元/小时标准收取停车费，不设上限。
9.执行计时收费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停车服务收费按半价执行。


正宁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试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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